安徽农业大学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经费管理办法（暂行）

为规范我校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经费使用，更好地将经费使用落到实处，针对我校目前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经费使用中出现的问题，制定管理办法如下：
第一条  各单位应当科学制订年度因公临时出国计划，认真履行因公临时出国计划报批制度，严格控制因公临时出国团组人数、国家数和在外停留天数，并需事前经国际交流合作处和财务处报批。
第二条  因公临时出国应当坚持因事定人的原则，不得因人找事，不得安排照顾性和无实质内容的一般性出访，不得安排考察性出访。
第三条 学校将严格执行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、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16年12月26日印发的《关于改革完善省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实施意见》，按照该文件，鼓励省属高校、科研院所参与学术交流合作，其直接从事科研任务人员，以及在省属高校、科研院所及其二级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专家学者，使用省级财政科研项目经费开展科学研究、学术访问、出席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以及执行国际学术组织履职任务等，按照有关规定不纳入国家工作人员因公临时出国批次限量管理范围，相关经费支出不列入“因公出国（境）”费用，列支“差旅费”或“会议费”科目。
第四条  严禁使用单位经费（含科研经费）为非课题组成员、配偶及子女支付出国费用。
第五条  出访团组应当事先填报《因公临时出国任务和预算审批意见表》，由国际交流合作处和财务部门分别出具审签意见，明确审核责任。出国任务、出国经费预算未通过审核的，不得安排出访团组。
第六条 各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各项经费开支标准，不得擅自突破。因公临时出国经费包括：国际旅费、国外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公杂费和其他费用。
  （一）国际旅费，是指出境口岸至入境口岸旅费。
（二）国外城市间交通费，是指为完成工作任务所必须发生的，在出访国家的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通费用。
（三）住宿费是指出国人员在国外发生的住宿费用。
（四）伙食费是指出国人员在国外期间的日常伙食费用。
（五）公杂费是指出国人员在国外期间的市内交通、邮电、办公用品、必要的小费等费用。
（六）其他费用主要是指出国签证费用、必需的保险费用、防疫费用、国际会议注册费用等。
第七条  选择经济合理的路线。出国人员应当优先选择由我国航空公司运营的国际航线，由于航班衔接等原因确需选择外国航空公司航线的，应当事先报经单位外事和财务部门审批同意。不得以任何理由绕道旅行，或以过境名义变相增加出访国家和时间。
第八条  按照经济适用的原则，通过政府采购等方式，选择优惠票价，并尽可能购买往返机票。
第九条  因公临时出国购买机票，须经国际交流合作处和财务处审批同意。机票款通过公务卡、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，不得以现金支付。单位财务部门应当根据《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》等有效票据注明的金额予以报销。
第十条  出国人员根据出访任务需要在一个国家城市间往来，应当事先在出国计划中列明，未列入出国计划的，不得在国外城市间往来。出国人员的旅程必须按照批准的计划执行，其城市间交通费凭有效原始票据据实报销。
第十一条  参加国际会议的出国人员，原则上应当按照住宿费标准执行。如对方组织单位指定或推荐酒店，应当严格把关，超出费用标准的，须事先报经国际交流合作处和财务部门批准。
第十二条 出国人员伙食费、公杂费可按规定标准发给个人包干使用。包干天数按离、抵我国国境之日计算。根据工作需要和特点，不宜个人包干的出访团组，其伙食费和公杂费由出访团组统一掌握，包干使用。外方以实物或现金形式提供伙食费和公杂费接待我校团组的，出国人员不再领取伙食费和公杂费。
第十三条 出国人员回国报销费用时，须凭有效票据填报有团组负责人审核签字的费用报销单。各种报销凭证须用中文注明开支内容、日期、数量、金额等，并由经办人签字。报销时应同时提供因公临时出国团组出国任务批件、护照（包括签证和出入境记录）复印件以及因公出国审核表。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，由国际交流合作处和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

